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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6 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「《條例草案》」 )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《條例草案》新增的第 80(2E)條  
 

《條例草案》新增的第 80(2E)條，適用於帳戶持有人作出

「須由申報財務機構根據附表 17D 收集的自我證明」。附表 17D
載述了共同匯報標準下申報財務機構就不同類別帳戶須設立和維

持並應用的盡職審查規定，當中包含財務機構在何種情況下須或

可採取適當程序，包括向帳戶持有人索取自我證明，以識別某帳

戶是否為須申報帳戶。舉例，就先前帳戶而言，這包括附表 17D
第 3 部份 (關乎先前個人帳戶 )的第 3(6)(b)條及第 4(7)(c )條，以及

第 5 部份 (關乎先前實體帳戶 )的第 7 條。財務機構如將關於新帳戶

的盡職審查規定應用於先前帳戶，或將關於高值帳戶的盡職審查

規定應用於低值帳戶，財務機構按附表 17D 所載的盡職審查程序

而要求帳戶持有人提供的自我證明，第 80(2E)條也適用。我們認

為，有關條文字眼已經反映政策原意。  
 
 
新增附表 17C 的第 2 部  
 
2 .   就著對新增附表 17C 的第 2 部第 5(b)條，以及第 6(a)及 7(a)
條中分別採用了不同英文字詞的關注，有關條文涉及「非申報財

務機構」的豁免範圍。我們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一樣，有需要跟隨

共同匯報標準的字眼就此項豁免立法。第 5(b)條涉及的是「不屬

現任或前僱員提供的個人服務」而採用 “ in  cons idera t ion  o f”；第

6(a)及 7(a)條的則涉及「屬現任或前僱員提供的服務」而採用 “ in  
considera t ion  for”。儘管兩者所採用的英文用字稍有不同，我們在

中文版均採用了「提供服務的代價」，以表達兩個英文用詞的有關

意思。 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六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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